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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巧莉
電話：04-7531828
電子信箱：orient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5001529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實驗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資格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4年10月28日臺教授國字第114010063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23條第6項規定略以：「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，其校長得以具教育人員任

用條例第4條、第5條或第6條資格之一者聘任之。」爰本縣

所屬高中、國中及國小校長，皆得申請本縣實驗教育學校

第一階段校長遴選，其遴選作業由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

選委員會審議。

三、另本縣國民中小學校長校長倘符合彰化縣立高級中等學校

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14條(教育人員任用條例

第6條及第10-1條)資格，得申請本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

長遴選，其遴選作業由本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

員會審議。

四、上開申請仍應符合任期屆滿、連任任期過半等相關任期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0031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定始得申請遴選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62


